威海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标准（试行）
单位名称（盖章）：                                                                总得分：
	评价单元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

	一、组织管理（30分）
	1.制定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5分）
	（1）明确管理部门和管理职责（2分）
	查看单位正式印发的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垃圾分类工作管理部门和部门职责的，得2分。
	

	
	
	（2）设定垃圾分类工作目标（1分）
	查看单位正式印发的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设定垃圾分类工作目标的，得1分。工作目标应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否则不得分。
	

	
	
	（3）提出垃圾减量化措施（2分）
	查看单位正式印发的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垃圾减量化措施，每条措施得1分，最高得2分。
	

	
	2.安排部署垃圾分类工作（5分）
	（4）制定年度工作计划（2分）
	制定了垃圾分类专项年度工作计划或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的，得2分。
	

	
	
	（5）定期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3分）
	每年度组织召开1次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得2分，最高得3分。
	

	
	3.实行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5分）
	（6）建立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2分）
	制定出台了垃圾分类工作激励约束制度的，得2分。
	

	
	
	（7）落实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3分）
	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表彰奖励或通报批评的，得3分。
	

	
	4.开展垃圾分类日常监督检查（15分）
	（8）机构人员掌握垃圾分类投放方法（6分）
	满分6分，按实际工作人数随机抽取5%以上人员进行分类知识测试，按答对人数占测试总数的百分比计分。
	

	
	
	（9）垃圾容器的收集物与分类标识相符（6分）
	满分6分，随机选择一定数量垃圾容器检查垃圾投放情况，以投放准确的容器数量占抽检容器总数的百分比计分。
	

	
	
	（10）容器内的垃圾及时分类清运（3分）
	按有关规定及时分类清运容器内垃圾的，得3分。清运不及时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二、宣传教育（20分）
	5.开展宣传活动（5分）
	（11）经常性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5分）
	通过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册、倡议书、电子屏播放垃圾分类视频及宣传口号、举办宣传活动等方式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的，得5分。
	

	
	6.组织教育培训（5分）
	（12）开展垃圾分类制度、知识教育培训（5分）
	每年度至少组织1次面向全体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得3分。每年度至少组织2次面向物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得2分。
	

	
	7.开展志愿者活动（5分）
	（13）建立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2分）
	组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得2分。
	

	
	
	（14）开展垃圾分类志愿者活动（3分）
	每年度组织志愿者开展1次活动得1分，最高得3分。
	

	
	8.发挥示范作用（5分）
	（15）选树先进典型，总结经验做法（5分）
	培养、选树垃圾分类工作的先进集体或个人，总结经验做法并进行推广，得5分。
	

	三、投放收运（50分）
	9.配置分类投放设施（10分）
	（16）按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5分）
	垃圾分类容器设施或统一存放空间不齐全的，每少1类扣3分，扣完为止。
	

	
	
	（17）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5分）
	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不齐全的，每少1类扣3分，扣完为止。
	

	
	10.落实分类收运要求（40分）
	（18）有害垃圾收运要求（10分）
	有害垃圾单独存放的，得3分；与具备处理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议并及时收运的，得7分。
	

	
	
	（19）可回收物收运要求（10分）
	可回收物统一回收的，得3分；与具备回收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议并及时收运的，得7分。
	

	
	
	（20）餐厨垃圾收运要求（10分）
	设置专门密闭容器的，得3分；安装了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或者与所在城市专业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机构签订了收运处置合同的，得7分。无餐厨垃圾的单位直接得分。
	

	
	
	（21）建立台账和信息公开（10分）
	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台账的，得5分；定期公示垃圾清运量的，得2分；按要求报送垃圾分类统计数据的，得3分。
	


注：90分（含）以上为优秀，80分（含）以上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